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台抗字第1915號

抗  告  人  潘彥霖                     

代  理  人  王志超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

年8月30日駁回聲請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之裁定（113年度侵聲再

字第14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有罪判決確定後，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之新事

實、新證據，須兼備「新規性」及「確實性」之要件。所謂

「新規性」，乃指該事證未曾經原確定判決之法院為實質判

斷者而言；「確實性」則係指該新事證之證據價值單獨評

價，或與先前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基礎之既存證據綜合判

斷，會使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且有動搖原

確定判決，使受判決人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確定判

決所認罪名之判決之蓋然性者而言。若無法定之再審理由，

而僅係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

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抑或對法院依職權取

捨證據持相異評價，均難謂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

6款所定再審之要件。另對於有罪確定判決之救濟程序，依

刑事訴訟法規定有再審及非常上訴二種途徑，前者係為原確

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設立之救濟程序，與後者係為糾正原

確定判決違背法令者有別，是倘所指摘者係關於原確定判決

適用法律不當之情形，核屬非常上訴之範疇，並非聲請再審

所得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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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件原裁定以抗告人潘彥霖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臺灣高等

法院110年度侵上訴字第91號判決論處罪刑確定（下稱原確

定判決；抗告人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本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

43號程序判決駁回），乃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

規定聲請再審。原裁定以原確定判決係依憑抗告人坦承：其

於案發時、地有與被害人A女發生性交等部分供詞、A女之證

述，及卷附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車號AKQ-9999車輛詳細

資料報表、A女手繪現場圖、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第一審

勘驗筆錄暨附件擷圖照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受理

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疑似性侵害案件證物採集單及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民國106年10月23日刑生字第10600

90881號鑑定書、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06年7月25日北市醫忠

字第10630902500號函暨附件急診病歷資料及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下稱臺大醫院）107年10月11日（107）醫秘字第23

82號函暨附件鑑定（諮詢）案件回覆書、109年7月14日（10

9）醫秘字第1475號函暨附件鑑定（諮詢）案件回覆書、臺

北榮民總醫院（下稱榮民總醫院）109年3月5日北總內字第1

090000954號函暨附件說明及佐沛眠文獻資料、財團法人天

主教聖母聖心會106年9月1日聖懷字第1060901號函暨附件臺

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心理復健紀錄摘要表、心理

諮商證明、門診申報紀錄明細表、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0年7

月16日法醫毒字第11000040380號函等證據資料，認定抗告

人於案發當天與A女相處時間內，乘機使A女飲用摻有佐沛眠

成分之梅酒、開水等飲品，致A女意識模糊、全身無力，以

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對A女為強制性交之犯罪事實。抗告人

聲請再審意旨：㈠提出蕭開平所出具之「法醫文書審查鑑定

書」（下稱審查鑑定書）執為再審聲請之新證據。然就審查

鑑定書所指臺大醫院鑑定A女尿液及血液中有佐沛眠陽性反

應，與榮民總醫院並未檢測出該成分已有不同；臺大醫院未

對A女血、尿中之佐沛眠濃度比加以說明；A女檢體有錯置、

檢驗錯誤或污染等違反押運程序之可能；若臺大醫院鑑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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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屬實，則A女可能是事後自行服用佐沛眠云云。均已分據

原確定判決說明臺大醫院於A女尿液及血液中均鑑驗出佐沛

眠成分，而榮民總醫院雖未檢出該成分，乃是因為此二醫院

檢驗方法相異，偵測極限亦有不同所致；A女檢體並無錯

置、檢驗錯誤或污染等違反押運程序之可能；抗告人已坦承

A女於飲用抗告人提供之飲料後，未久即陷入想睡覺之狀

態，且A女並無自行服用佐沛眠使其陷入昏睡狀態之必要等

情，而認該審查鑑定書固屬原確定判決後所存在之證據，但

無從動搖原確定判決參酌臺大醫院之鑑定報告，並綜合卷內

事證，認定抗告人強制性交之犯行。㈡所稱A女之證述與案

發時舉止狀態，皆違反藥理及科學數據；案發後所為亦與一

般性侵害受害人反應不同，係因與抗告人有感情糾紛才提起

訴訟，有誣陷可能；A女藉詞推託測謊，顯見其證述不可採

云云。僅係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

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㈢所指原確定判

決未能説明臺大醫院之鑑定報告有何較榮民總醫院鑑定報告

更為可信，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以主觀臆測方式反推抗

告人有取得佐沛眠之可能，違反無罪推定原則，顯有重大違

法情事云云。係屬原確定判決適用法律是否妥當問題，並非

聲請再審所得救濟。㈣綜上，因認抗告人聲請再審及停止刑

罰之執行，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不合而

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經核於法洵無不合。

三、抗告意旨仍執陳詞，以所提出之審查鑑定書已指出A女血、

尿中之佐沛眠濃度，已違反法醫毒物檢驗之常規原理；原裁

定未說明臺大醫院之鑑定報告何以較榮民總醫院鑑定報告更

為可信；並無證據證明抗告人可取得佐沛眠；A女檢體有錯

置、檢驗錯誤或污染等違反押運程序之可能；由監視器錄影

畫面可知A女意識清楚，與施用佐沛眠於藥物高峰期之狀態

不符；抗告人並未坦認A女於飲用抗告人所提供之飲料後，

即陷入想睡覺之狀況，原裁定竟捏造此情，指摘原裁定認本

件不具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再審事由，係屬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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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云云。惟原裁定已敘明抗告人提出之審查鑑定書，何以不

具確實性，不符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要件之理由

甚詳，核於法無違。至其餘抗告意旨所指摘各節，核屬對原

確定判決已論斷說明及採證、認事職權適法行使之事項，為

不同之評價，同非聲請再審所定之新事實、新證據。另原確

定判決確已載明抗告人自承A女因飲用抗告人所提供之飲料

後，未久即在抗告人住處陷入想睡覺的狀況（原確定判決第

8頁），自亦無從執以認定原裁定捏造該事而屬違法。綜

上，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林恆吉

                                  法　官  林靜芬

                                  法　官  陳德民

                                  法　官  汪梅芬

                                  法　官  吳冠霆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宜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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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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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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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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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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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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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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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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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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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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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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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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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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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0 2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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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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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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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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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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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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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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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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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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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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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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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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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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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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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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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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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人  王志超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30日駁回聲請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之裁定（113年度侵聲再字第14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有罪判決確定後，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之新事實、新證據，須兼備「新規性」及「確實性」之要件。所謂「新規性」，乃指該事證未曾經原確定判決之法院為實質判斷者而言；「確實性」則係指該新事證之證據價值單獨評價，或與先前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基礎之既存證據綜合判斷，會使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且有動搖原確定判決，使受判決人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確定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之蓋然性者而言。若無法定之再審理由，而僅係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抑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均難謂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定再審之要件。另對於有罪確定判決之救濟程序，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有再審及非常上訴二種途徑，前者係為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設立之救濟程序，與後者係為糾正原確定判決違背法令者有別，是倘所指摘者係關於原確定判決適用法律不當之情形，核屬非常上訴之範疇，並非聲請再審所得救濟。
二、本件原裁定以抗告人潘彥霖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侵上訴字第91號判決論處罪刑確定（下稱原確定判決；抗告人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本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43號程序判決駁回），乃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原裁定以原確定判決係依憑抗告人坦承：其於案發時、地有與被害人A女發生性交等部分供詞、A女之證述，及卷附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車號AKQ-9999車輛詳細資料報表、A女手繪現場圖、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第一審勘驗筆錄暨附件擷圖照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疑似性侵害案件證物採集單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民國106年10月23日刑生字第1060090881號鑑定書、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06年7月25日北市醫忠字第10630902500號函暨附件急診病歷資料及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下稱臺大醫院）107年10月11日（107）醫秘字第2382號函暨附件鑑定（諮詢）案件回覆書、109年7月14日（109）醫秘字第1475號函暨附件鑑定（諮詢）案件回覆書、臺北榮民總醫院（下稱榮民總醫院）109年3月5日北總內字第1090000954號函暨附件說明及佐沛眠文獻資料、財團法人天主教聖母聖心會106年9月1日聖懷字第1060901號函暨附件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心理復健紀錄摘要表、心理諮商證明、門診申報紀錄明細表、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0年7月16日法醫毒字第11000040380號函等證據資料，認定抗告人於案發當天與A女相處時間內，乘機使A女飲用摻有佐沛眠成分之梅酒、開水等飲品，致A女意識模糊、全身無力，以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對A女為強制性交之犯罪事實。抗告人聲請再審意旨：㈠提出蕭開平所出具之「法醫文書審查鑑定書」（下稱審查鑑定書）執為再審聲請之新證據。然就審查鑑定書所指臺大醫院鑑定A女尿液及血液中有佐沛眠陽性反應，與榮民總醫院並未檢測出該成分已有不同；臺大醫院未對A女血、尿中之佐沛眠濃度比加以說明；A女檢體有錯置、檢驗錯誤或污染等違反押運程序之可能；若臺大醫院鑑定結果屬實，則A女可能是事後自行服用佐沛眠云云。均已分據原確定判決說明臺大醫院於A女尿液及血液中均鑑驗出佐沛眠成分，而榮民總醫院雖未檢出該成分，乃是因為此二醫院檢驗方法相異，偵測極限亦有不同所致；A女檢體並無錯置、檢驗錯誤或污染等違反押運程序之可能；抗告人已坦承A女於飲用抗告人提供之飲料後，未久即陷入想睡覺之狀態，且A女並無自行服用佐沛眠使其陷入昏睡狀態之必要等情，而認該審查鑑定書固屬原確定判決後所存在之證據，但無從動搖原確定判決參酌臺大醫院之鑑定報告，並綜合卷內事證，認定抗告人強制性交之犯行。㈡所稱A女之證述與案發時舉止狀態，皆違反藥理及科學數據；案發後所為亦與一般性侵害受害人反應不同，係因與抗告人有感情糾紛才提起訴訟，有誣陷可能；A女藉詞推託測謊，顯見其證述不可採云云。僅係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㈢所指原確定判決未能説明臺大醫院之鑑定報告有何較榮民總醫院鑑定報告更為可信，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以主觀臆測方式反推抗告人有取得佐沛眠之可能，違反無罪推定原則，顯有重大違法情事云云。係屬原確定判決適用法律是否妥當問題，並非聲請再審所得救濟。㈣綜上，因認抗告人聲請再審及停止刑罰之執行，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不合而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經核於法洵無不合。
三、抗告意旨仍執陳詞，以所提出之審查鑑定書已指出A女血、尿中之佐沛眠濃度，已違反法醫毒物檢驗之常規原理；原裁定未說明臺大醫院之鑑定報告何以較榮民總醫院鑑定報告更為可信；並無證據證明抗告人可取得佐沛眠；A女檢體有錯置、檢驗錯誤或污染等違反押運程序之可能；由監視器錄影畫面可知A女意識清楚，與施用佐沛眠於藥物高峰期之狀態不符；抗告人並未坦認A女於飲用抗告人所提供之飲料後，即陷入想睡覺之狀況，原裁定竟捏造此情，指摘原裁定認本件不具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再審事由，係屬違誤云云。惟原裁定已敘明抗告人提出之審查鑑定書，何以不具確實性，不符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要件之理由甚詳，核於法無違。至其餘抗告意旨所指摘各節，核屬對原確定判決已論斷說明及採證、認事職權適法行使之事項，為不同之評價，同非聲請再審所定之新事實、新證據。另原確定判決確已載明抗告人自承A女因飲用抗告人所提供之飲料後，未久即在抗告人住處陷入想睡覺的狀況（原確定判決第8頁），自亦無從執以認定原裁定捏造該事而屬違法。綜上，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林恆吉
                                  法　官  林靜芬
                                  法　官  陳德民
                                  法　官  汪梅芬
                                  法　官  吳冠霆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宜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台抗字第1915號
抗  告  人  潘彥霖                     



代  理  人  王志超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
年8月30日駁回聲請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之裁定（113年度侵聲再
字第14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有罪判決確定後，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之新事實
    、新證據，須兼備「新規性」及「確實性」之要件。所謂「
    新規性」，乃指該事證未曾經原確定判決之法院為實質判斷
    者而言；「確實性」則係指該新事證之證據價值單獨評價，
    或與先前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基礎之既存證據綜合判斷，會
    使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且有動搖原確定判
    決，使受判決人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確定判決所認
    罪名之判決之蓋然性者而言。若無法定之再審理由，而僅係
    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
    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抑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
    持相異評價，均難謂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
    定再審之要件。另對於有罪確定判決之救濟程序，依刑事訴
    訟法規定有再審及非常上訴二種途徑，前者係為原確定判決
    認定事實錯誤而設立之救濟程序，與後者係為糾正原確定判
    決違背法令者有別，是倘所指摘者係關於原確定判決適用法
    律不當之情形，核屬非常上訴之範疇，並非聲請再審所得救
    濟。
二、本件原裁定以抗告人潘彥霖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臺灣高等
    法院110年度侵上訴字第91號判決論處罪刑確定（下稱原確
    定判決；抗告人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本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
    43號程序判決駁回），乃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
    規定聲請再審。原裁定以原確定判決係依憑抗告人坦承：其
    於案發時、地有與被害人A女發生性交等部分供詞、A女之證
    述，及卷附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車號AKQ-9999車輛詳細
    資料報表、A女手繪現場圖、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第一審
    勘驗筆錄暨附件擷圖照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受理
    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疑似性侵害案件證物採集單及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民國106年10月23日刑生字第10600
    90881號鑑定書、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06年7月25日北市醫忠
    字第10630902500號函暨附件急診病歷資料及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下稱臺大醫院）107年10月11日（107）醫秘字第23
    82號函暨附件鑑定（諮詢）案件回覆書、109年7月14日（10
    9）醫秘字第1475號函暨附件鑑定（諮詢）案件回覆書、臺
    北榮民總醫院（下稱榮民總醫院）109年3月5日北總內字第1
    090000954號函暨附件說明及佐沛眠文獻資料、財團法人天
    主教聖母聖心會106年9月1日聖懷字第1060901號函暨附件臺
    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心理復健紀錄摘要表、心理
    諮商證明、門診申報紀錄明細表、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0年7
    月16日法醫毒字第11000040380號函等證據資料，認定抗告
    人於案發當天與A女相處時間內，乘機使A女飲用摻有佐沛眠
    成分之梅酒、開水等飲品，致A女意識模糊、全身無力，以
    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對A女為強制性交之犯罪事實。抗告人
    聲請再審意旨：㈠提出蕭開平所出具之「法醫文書審查鑑定
    書」（下稱審查鑑定書）執為再審聲請之新證據。然就審查
    鑑定書所指臺大醫院鑑定A女尿液及血液中有佐沛眠陽性反
    應，與榮民總醫院並未檢測出該成分已有不同；臺大醫院未
    對A女血、尿中之佐沛眠濃度比加以說明；A女檢體有錯置、
    檢驗錯誤或污染等違反押運程序之可能；若臺大醫院鑑定結
    果屬實，則A女可能是事後自行服用佐沛眠云云。均已分據
    原確定判決說明臺大醫院於A女尿液及血液中均鑑驗出佐沛
    眠成分，而榮民總醫院雖未檢出該成分，乃是因為此二醫院
    檢驗方法相異，偵測極限亦有不同所致；A女檢體並無錯置
    、檢驗錯誤或污染等違反押運程序之可能；抗告人已坦承A
    女於飲用抗告人提供之飲料後，未久即陷入想睡覺之狀態，
    且A女並無自行服用佐沛眠使其陷入昏睡狀態之必要等情，
    而認該審查鑑定書固屬原確定判決後所存在之證據，但無從
    動搖原確定判決參酌臺大醫院之鑑定報告，並綜合卷內事證
    ，認定抗告人強制性交之犯行。㈡所稱A女之證述與案發時舉
    止狀態，皆違反藥理及科學數據；案發後所為亦與一般性侵
    害受害人反應不同，係因與抗告人有感情糾紛才提起訴訟，
    有誣陷可能；A女藉詞推託測謊，顯見其證述不可採云云。
    僅係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
    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㈢所指原確定判決未能
    説明臺大醫院之鑑定報告有何較榮民總醫院鑑定報告更為可
    信，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以主觀臆測方式反推抗告人有
    取得佐沛眠之可能，違反無罪推定原則，顯有重大違法情事
    云云。係屬原確定判決適用法律是否妥當問題，並非聲請再
    審所得救濟。㈣綜上，因認抗告人聲請再審及停止刑罰之執
    行，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不合而無理由
    ，應予駁回等語。經核於法洵無不合。
三、抗告意旨仍執陳詞，以所提出之審查鑑定書已指出A女血、
    尿中之佐沛眠濃度，已違反法醫毒物檢驗之常規原理；原裁
    定未說明臺大醫院之鑑定報告何以較榮民總醫院鑑定報告更
    為可信；並無證據證明抗告人可取得佐沛眠；A女檢體有錯
    置、檢驗錯誤或污染等違反押運程序之可能；由監視器錄影
    畫面可知A女意識清楚，與施用佐沛眠於藥物高峰期之狀態
    不符；抗告人並未坦認A女於飲用抗告人所提供之飲料後，
    即陷入想睡覺之狀況，原裁定竟捏造此情，指摘原裁定認本
    件不具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再審事由，係屬違
    誤云云。惟原裁定已敘明抗告人提出之審查鑑定書，何以不
    具確實性，不符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要件之理由
    甚詳，核於法無違。至其餘抗告意旨所指摘各節，核屬對原
    確定判決已論斷說明及採證、認事職權適法行使之事項，為
    不同之評價，同非聲請再審所定之新事實、新證據。另原確
    定判決確已載明抗告人自承A女因飲用抗告人所提供之飲料
    後，未久即在抗告人住處陷入想睡覺的狀況（原確定判決第
    8頁），自亦無從執以認定原裁定捏造該事而屬違法。綜上
    ，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林恆吉
                                  法　官  林靜芬
                                  法　官  陳德民
                                  法　官  汪梅芬
                                  法　官  吳冠霆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宜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台抗字第1915號
抗  告  人  潘彥霖                     



代  理  人  王志超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30日駁回聲請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之裁定（113年度侵聲再字第14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有罪判決確定後，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之新事實、新證據，須兼備「新規性」及「確實性」之要件。所謂「新規性」，乃指該事證未曾經原確定判決之法院為實質判斷者而言；「確實性」則係指該新事證之證據價值單獨評價，或與先前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基礎之既存證據綜合判斷，會使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且有動搖原確定判決，使受判決人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確定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之蓋然性者而言。若無法定之再審理由，而僅係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抑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均難謂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定再審之要件。另對於有罪確定判決之救濟程序，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有再審及非常上訴二種途徑，前者係為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設立之救濟程序，與後者係為糾正原確定判決違背法令者有別，是倘所指摘者係關於原確定判決適用法律不當之情形，核屬非常上訴之範疇，並非聲請再審所得救濟。
二、本件原裁定以抗告人潘彥霖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侵上訴字第91號判決論處罪刑確定（下稱原確定判決；抗告人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本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43號程序判決駁回），乃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原裁定以原確定判決係依憑抗告人坦承：其於案發時、地有與被害人A女發生性交等部分供詞、A女之證述，及卷附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車號AKQ-9999車輛詳細資料報表、A女手繪現場圖、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第一審勘驗筆錄暨附件擷圖照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疑似性侵害案件證物採集單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民國106年10月23日刑生字第1060090881號鑑定書、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06年7月25日北市醫忠字第10630902500號函暨附件急診病歷資料及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下稱臺大醫院）107年10月11日（107）醫秘字第2382號函暨附件鑑定（諮詢）案件回覆書、109年7月14日（109）醫秘字第1475號函暨附件鑑定（諮詢）案件回覆書、臺北榮民總醫院（下稱榮民總醫院）109年3月5日北總內字第1090000954號函暨附件說明及佐沛眠文獻資料、財團法人天主教聖母聖心會106年9月1日聖懷字第1060901號函暨附件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心理復健紀錄摘要表、心理諮商證明、門診申報紀錄明細表、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0年7月16日法醫毒字第11000040380號函等證據資料，認定抗告人於案發當天與A女相處時間內，乘機使A女飲用摻有佐沛眠成分之梅酒、開水等飲品，致A女意識模糊、全身無力，以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對A女為強制性交之犯罪事實。抗告人聲請再審意旨：㈠提出蕭開平所出具之「法醫文書審查鑑定書」（下稱審查鑑定書）執為再審聲請之新證據。然就審查鑑定書所指臺大醫院鑑定A女尿液及血液中有佐沛眠陽性反應，與榮民總醫院並未檢測出該成分已有不同；臺大醫院未對A女血、尿中之佐沛眠濃度比加以說明；A女檢體有錯置、檢驗錯誤或污染等違反押運程序之可能；若臺大醫院鑑定結果屬實，則A女可能是事後自行服用佐沛眠云云。均已分據原確定判決說明臺大醫院於A女尿液及血液中均鑑驗出佐沛眠成分，而榮民總醫院雖未檢出該成分，乃是因為此二醫院檢驗方法相異，偵測極限亦有不同所致；A女檢體並無錯置、檢驗錯誤或污染等違反押運程序之可能；抗告人已坦承A女於飲用抗告人提供之飲料後，未久即陷入想睡覺之狀態，且A女並無自行服用佐沛眠使其陷入昏睡狀態之必要等情，而認該審查鑑定書固屬原確定判決後所存在之證據，但無從動搖原確定判決參酌臺大醫院之鑑定報告，並綜合卷內事證，認定抗告人強制性交之犯行。㈡所稱A女之證述與案發時舉止狀態，皆違反藥理及科學數據；案發後所為亦與一般性侵害受害人反應不同，係因與抗告人有感情糾紛才提起訴訟，有誣陷可能；A女藉詞推託測謊，顯見其證述不可採云云。僅係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㈢所指原確定判決未能説明臺大醫院之鑑定報告有何較榮民總醫院鑑定報告更為可信，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以主觀臆測方式反推抗告人有取得佐沛眠之可能，違反無罪推定原則，顯有重大違法情事云云。係屬原確定判決適用法律是否妥當問題，並非聲請再審所得救濟。㈣綜上，因認抗告人聲請再審及停止刑罰之執行，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不合而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經核於法洵無不合。
三、抗告意旨仍執陳詞，以所提出之審查鑑定書已指出A女血、尿中之佐沛眠濃度，已違反法醫毒物檢驗之常規原理；原裁定未說明臺大醫院之鑑定報告何以較榮民總醫院鑑定報告更為可信；並無證據證明抗告人可取得佐沛眠；A女檢體有錯置、檢驗錯誤或污染等違反押運程序之可能；由監視器錄影畫面可知A女意識清楚，與施用佐沛眠於藥物高峰期之狀態不符；抗告人並未坦認A女於飲用抗告人所提供之飲料後，即陷入想睡覺之狀況，原裁定竟捏造此情，指摘原裁定認本件不具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再審事由，係屬違誤云云。惟原裁定已敘明抗告人提出之審查鑑定書，何以不具確實性，不符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要件之理由甚詳，核於法無違。至其餘抗告意旨所指摘各節，核屬對原確定判決已論斷說明及採證、認事職權適法行使之事項，為不同之評價，同非聲請再審所定之新事實、新證據。另原確定判決確已載明抗告人自承A女因飲用抗告人所提供之飲料後，未久即在抗告人住處陷入想睡覺的狀況（原確定判決第8頁），自亦無從執以認定原裁定捏造該事而屬違法。綜上，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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